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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原则”入《民法典》，是对新时代环保问题的有力回应，且在相关的司法判决中表现出了自身的

价值与力量。但是于争议中诞生的“绿色原则”先天便带有缺陷，导致在司法适用的混乱，遭到了社会

广泛质疑。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后发现，该原则存在语义模糊性、法律规则支撑不足、与物权关系

不明确等问题，导致在实际司法裁决中的应用受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绿色原则”的相

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并借助法律解释规范其含义。此外，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解释，在调和公权与私权

的关系上找到平衡，以填补法律漏洞，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应用，有效应对新时代环保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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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lusion of the “green principle” in The Civil Code is a strong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new era, and has demonstrated its own value and strength in relevant judicial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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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green principle” born in controversy has inherent flaws, leading to confusion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being widely questioned by society. Aft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anal-
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is principle has issues such as semantic ambiguity, insufficient legal rule 
support, and unclear relationship with property rights, which have limited its application in prac-
tical judicial decisions. To address this issue,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the “green principle” and regulate its meaning through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addition, it is 
possible to consider expanding the interpretation appropriately to find a balance in reconci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n order to fill legal loopholes, ensure its effec-
tive applic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effectively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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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焦点。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各国纷纷

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和保护。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也在积极应对环保问题，并在 2020 年颁布了《民法典》，其中引入了“绿色原则”作为对环保问题的回

应。“绿色原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积极响应，是新时代下针对生态环保、资源浪费等

问题的有效回应，同时这也正代表了《民法典》与时俱进的特点。然而，尽管这一原则在理论上具有积

极的意义，但在实际的司法适用中却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 
本文旨在探讨《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以及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围绕着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具体阐述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困境与解决路径。重点关注“绿色原则”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主

要困难，并提出进行语义上的释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选择。 

2.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制订过程 

“绿色原则”的前身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

稿(征求意见稿)》中，第一节第八条中对其作了具体解释：“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原则不仅符合新时代条件下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是对要求

“保护环境”的全新立法理念的重要体现。 
民法总则一审二审草案保留了这一基本原则，但是同时将其进行部分变动，将在民法总则一审草案

第七条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法学界统

一认定为“绿色原则”，由此“绿色原则”首次正式提出，其“明确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绿色原则’，

也为民法典分编确定了‘绿色基调’”[1]。 
但是“绿色原则”作为一种基本原则的提法也遭到了质疑，有学者提出虽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值得提倡”，但更合适的应该是“在‘民事权利’章节从民事权利行使角度加以规范”[2]，2016 年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采纳了这种说法，将其移至民事权利当中。此后，多名法学家认为，将“绿色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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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纳入到基本原则一节当中更符合我国国情与实际情况，“由民法基本原则到民事权利，这一修改使

得绿色发展观在民法典中的体现得以削弱”[3]，最终四审稿采纳这一建议，“绿色原则”回归到民法总

则当中，这一原则也延续到《民法典》当中，成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3.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解决路径 

3.1. “绿色原则”语义指向不明确 

“绿色原则”对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两方面内容的要求，具有在可持续发展与美丽中国

建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意义。我国已采取多层面措施，积极致力于遏制资源浪费和环境保护，并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会议时指出：“坚持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4]。” 
然实际上，在相关司法实践中，尚未就“资源”和“环境”这两个关键概念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因此，在不同的诉讼纠纷案件中，对于这些关键概念的诠释存在多样性，导致了法院判决的分歧与争议。

这种局面迫使我国需要进一步精细阐明并“统一现阶段对于‘资源’和‘生态环境’范围理解”[5]，以

实现在当前阶段对这两个概念的一致理解。这一统一性的界定将有助于更好地为“绿色原则”的规范适

用提供明晰的法律框架和指导。 

3.1.1. 对“生态环境”词义理解存在争论 
学术界与司法界在对待术语“生态环境”的理解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主要焦点集中在“生态”与“环

境”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偏重结构与并列解构两种不同视角。在并列结构的情况下，学者们认为“生态”

与“环境”是等同的概念，即“生态环境”一词“既强调自然要素，也强调人的因素”[6]。然而，另一

些学者则主张，应当将“生态环境”限定为一种偏正结构，着重强调自然因素，并在语法上呈现出一种

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7]。 
实际上，大多数司法判决将“绿色原则”中“保护环境”的规定限定在偏正结构的条件下，即更加

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1。然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案例将“环境”解释为“生活环境”。

例如，广州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指出，被告拆除厂房并导致原告厂房内财产被埋毁

的行为“没有正确行使权利，也不符合民法典所倡导的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2。 
这种词汇解释的差异和司法适用的不一致性凸显了对于“生态环境”概念的不同理解，需要更加明

确和一致的法律界定，以确保“绿色原则”的规范适用能够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准确和一致。 

3.1.2. 对“节约资源”词义理解存在争论 
“绿色原则”中所规定的“节约资源”，从狭义的自然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涵盖了对包括水、森林、

矿产等自然界所赋予的资源的节约利用。这些资源是自然界向人类社会供应的必需元素，中国自然资源

报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海组成的和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8]。” 
在与自然界维持良好平衡关系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不仅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而且与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明确的基本国策之一——绿色发展。对“节约资源”要

求的遵循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可持续性，符合党的政策导向，使人类社会得以长治久安。 
然而，在一些司法判决中，对于“绿色原则”的适用范围，特别是涉及到“资源”一词的外延，表

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在这些案例中，对于“资源”的理解并不仅限于自然资源，还包括与人类生产和

 

 

1参见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 0151 民初 3894 号民事判决书、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2018)吉 0721 民初 5483 号民

事判决书等。 
2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 01 民终 1111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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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司法资源等类型。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只要存在物资或场地被闲置，或

时间、进程被耽搁的情况，法院可能会裁定违反了“节约资源”的规定。 
以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为例，原告因主体问题撤回了起诉，然而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定：即便如此，这一做法“符合节约司法资源的绿色原则”，因此“不能影响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明

效力”3。在这个案例中，法院将“资源”解释为“司法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扩展了“绿色原则”中“资

源”的外延界定。 
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涉及自然资源还是非自然资源，如果存在对资源本身进行改造的需求，例如流

转或恢复原状，那么资源在此过程中的一定程度损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

法院可能会过度运用“节约资源”这一规定，对于资源的任何损耗情况(无论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进行否定。

例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份民事判决书中认为，如果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将导致涉案设备未经正式

启用便因争议而闲置弃用，这将会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并违反“绿色原则”中的“节约资源”规定 4。

这也就可能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无论资源是否经过合理、合法配置，只要可能涉及浪费，就会被视

为“浪费资源”。语义的不明确性和规定的模糊性极易导致法律的错误应用，从而未能正确反映民事主

体对资源配置更改的合理诉求。 
为此，有必要对“节约资源”的概念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准确地应用“绿色

原则”。这样可以确保资源的合理管理和配置不会受到不必要的法律干扰，同时也维护了法律适用的合

理性和公平性。 

3.2. “绿色原则”缺少稳固的私法规则支撑 

《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即“绿色原则”，以其表述方式与其他原则存在明显差异，从而陷入

因其缺乏明确定义和稳定适用标准的困境。通常情况下，其他法律原则采用了强制性表述，例如“应当

遵守”或“不得违反”等明确用语，而“绿色原则”则采用了“应当有利于”的措辞。部分学者坚持认

为，“绿色原则”应被视为一种倡导性原则，例如，张新宝指出，“绿色原则”是一条倡导性的原则规

定，可以从法的价值方面引导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9]。然而，如果将“绿色原则”仅视为倡导性规定，

可能会导致其“成为政治性的修辞话语或‘口号式’的倡导性规定”的危险，而且也无法在真正意义上

实现“构筑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危机的私法制度回应[10]”。 
即使尽管我们承认“绿色原则”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一定效力，可以通过解释基本原则的方式来填补

法律漏洞[11]，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法院在援引相关法律法规时通常将“绿色原则”置于次要位置，无

法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关的具体规定，很难量化裁定案情是否符合或违反

了“绿色原则”，因此只能依赖法官主观判断。另一方面，即使基本原则(包括但不限于“绿色原则”)
在判决文书中得以适用，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判决结果，导致“绿色原则”虽然在名义上适用于全体民

事主体，但实际上在判决中常常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形成了尴尬的局面。 
实际上，尽管“绿色原则”所包含的理念本质上可以通过规范法律的方式予以实现，但这一进程却

遭遇了阻碍。在立法机关中曾有观点指出：“一些地方和单位提出，本条是环境保护法的内容，不宜规

定为民法基本原则[12]。”这意味着“绿色原则”缺乏牢固的私法规则基础，难以在具体案件中直接适用，

这一困境一直是其难以发挥裁判功能的核心问题。 

3.3. “绿色原则”与“物权”缺乏明确关系 

从“物权”的演进角度来看，其建立的必要性在于“确认传统的物的归属与处分，从而形成有序自

 

 

3参见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 05 民终 1938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 340 号民事判决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31


吴宇昂，周向阳 
 

 

DOI: 10.12677/ojls.2024.121031 213 法学 
 

由的环境”[13]。因此，“物权”不仅侧重于主体对物的支配权利，还包含了对资源的索取需求。然而，

与人类无限的欲望相对比，资源却存有着有限性的特点。而为了平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绿色原

则”则应运而生。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它具有协调“民事权益与环境利益二者”的功能，

旨在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13]。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绿色原则”视为对“物权”

的合理制约。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绿色原则”与“物权”的关系尚未得到规范化和明确定义，可能会导

致对“物权”的无限限制。例如，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份民事判决中以“将会造成建筑材料

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5的理由拒绝了原告的排除妨碍和恢复原状的合理请求，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相悖。 
关系的不明确源自于相关规定的模糊与杂乱，例如有学者通过检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

各分编(草案)》和《民法典》各工作小组提出的分编草案后提出，“就《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而言，

均是对《物权法》中蕴含‘绿色原则’理念之规范条款的重复规定”[10]，传统的所有权主义还并未随着

时代的进步产生变革，因此必然会出现当“绿色原则”想要辐射“物权”时出现的矛盾情况，法院援引

相关规定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 

4.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完善路径 

4.1. 以法律解释规范“绿色原则”的含义 

目前，学界对“绿色原则”中的“节约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仍然有着繁杂甚至相矛盾

的解释，而认识上的差异也注定带来司法判决解释的不一致。因此，对“绿色原则”内容的相关概念进

行阐释就显得极为关键。笔者认为，“节约资源”这一条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资源范围之内，还应包

括社会资源等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内容，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解释也应该认定其为并列式的语

法结构，否则，“绿色原则”若是严格受限于静态的对生态保护的解释，那就无法在动态的时代变化所

带来的新挑战下作出积极的回应。同时，明确“绿色原则”的相关概念有利于其发挥解释功能，在司法

判决中体现“绿色原则”的精神，例如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海域使用权纠纷案的判决中指出，若

对涉案海域进行“恢复原状”，拆除的建筑与掩埋的垃圾势必会造成环境污染，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也是对国有资产的浪费，因此基于“绿色原则”不应支持“恢复原状”的诉求 6，法院通过适用“绿色

原则”对“恢复原状”进行解释，认定这种承责方式“内涵节约资源的价值导向”，“以实现资源最大

化的利用”[14]。 

4.2. 适当扩大对“绿色原则”的解释 

在系统的明确“绿色原则”的相关概念之后，“绿色原则”就可以凭借作为基本原则地位，向其它

民法进行规范的辐射，“绿色原则”的辐射效应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论述，有学者指出扩大解释

的必要性“在基本原则定位下的绿色原则，其内涵释义应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应对变动不居的民法

世界[14]”。由此，在某些法律无法明确适用案例时，类似“绿色原则”相关的基本原则就可以进行兜底，

补足相关规则难以适用案例的缺陷，法官可以依照以往案例的裁决以及自身经验的考量，对“绿色原则”

进行扩大化的解释，惩罚造成资源浪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将其“认定为侵犯绿色原则所保护的法

益，把绿色原则直接作为定案的法律依据”[15]。例如目前法律并未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立在居民区的

许可作出详细规定，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争议指出，在居民区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有利于

 

 

5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 03 民终 75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 4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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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也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 7。这是“绿色原则”解释扩大化对法律缺陷

解决途径的有力补充。 

4.3. 调和公权与私权的关系 

自古以来，对公权与私权关系的讨论一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但与传统的大众观念认为的西方国家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推崇自由至上与利己主义的理念的想法不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宪法

和其他法律在规定公民可以享受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又往往加以种

种限制性的规定[16]。”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私权的行使不能以侵害公权作为代价，个人的自由必须以公

众的自由为边界。相比其它《民法典》保障私权的内容，“绿色原则”更多的“体现的是社会本位思想，

强调的是公权在民法中的地位，是对民法典传统价值的升华[17]”。因此，具有公益性特点的“绿色原则”

首先应该保障公权不被私权的侵害，限制私权的边界，防止私权的滥用。 
当然，“绿色原则”也要防止滥用公权导致以个人牺牲为代价的结果。从关系上来说，公权与私权

实际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双方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因而“绿色原则”的作用也当体现在调和与补偿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韩屹、中国人民解放军 66069 部队合同纠纷案”8中反驳了原告对砍伐或

转移具有生态保护价值的杨树的主张，由 66069 部队计价接收，“既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

把绿色原则体现的绿色发展理念发挥至极致[15]”。 
贯彻“绿色原则”所蕴含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也同样体现在韩某提起再审的裁定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份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原审判决符合公平原则和绿色原则，兼顾和保障了双方

的合法权益 9。因此，想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法典》的对环境保护的作用，这一方面需要法官根据“绿

色原则”的裁判效用进行综合评判，另一方面更需要发挥“绿色原则”调和作用，在平衡公权与私权的

关系中应对环境挑战。 

5. 小结 

将“绿色原则”纳入民法是对当今时代紧迫环境问题的重要回应。这一原则植根于习近平总书记倡

导的“两山理念”，在法律框架内指导和塑造不断发展的环境保护格局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正如对

文献的考察和对司法案例的研究所阐明的那样，“绿色原则”面临着阻碍其在司法系统中顺利实施的固

有挑战。 
从本质上讲，“绿色原则”有可能成为我国更具生态意识的法律体系的基石。然而，要成功地将其

纳入法律领域，就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以应对其固有的挑战。一方面，这要求我们坚定习近平总书记

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

略意义”[18]，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正视“绿色原则”存在的困境，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以彻底发挥

其作为《民法典》基本原则的作用。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的

环境挑战，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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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豫 10 民终 1068 号。 
8参见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 15 民终 1483 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申 14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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